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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许可制度与煤炭生产许可制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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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确立的安全生产许可制度，是在原有的相关法律制度及相关立法已经实施的条件下创制的。安全生产许可制度与
其他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与相关法律、法规，是国家安全生产法律制度和安全生产法律体系中有机结合的组成部
分，各有侧重又相互关联，虽无“法律冲突”，但有一个衔接协调的问题。因此，了解并且正确处理安全生产许可制度与其他安全生产管理
制度的关系，处理好不同法律制度之间、不同立法之间的关系和衔接的问题，有助于更好地贯彻实施《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 
  如何处理安全生产许可制度与煤炭生产许可制度的关系及其法律适用，是制定和实施《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
题。众所周知，我国是世界第一产煤和耗煤大国，煤炭是我国的主要能源，长期占各类能源总量的70%以上，这个比重在未来几十年内不会根
本改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为了调动中央与地方、集体与个人的办矿积极性，国家实行了“大、中、小并举”、“国家、集体、个人
一起上”的办矿方针，各种所有制的煤矿遍地“开花”，至九十年代全国小煤矿总数超过8万余处。这些煤矿在提供充足的煤炭产品、解决农
民脱贫致富、发展地方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煤炭产量过半的乡镇集体煤矿、私营煤矿、个体采煤和国有煤矿矿办小井等小煤矿本
身固有的缺陷、弊端逐渐暴露，集中表现在不具备基本的安全生产条件、采用原始落后甚至野蛮的开采方法、安全技术装备没有保证、存在
大量不安全因素和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加上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失控，全国的煤炭生产秩序十分混乱，各类生产安全事故频繁发生。煤炭工
业发展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严重危及和阻碍了煤炭工业的长远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着手解决煤炭生产秩序混乱、安全生产状况不好的突出问题。1994年
12月20日李鹏总理签发第168号国务院令，发布了《煤炭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这部行政法规确立了我国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单矿种
生产许可制度。1996年8月29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进一步确认并完善了煤炭生产许
可制度。两部法律、行政法规确立这项制度的初衷，是要以此规范煤炭生产秩序和安全生产。但是，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煤炭法》和
《煤炭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没有能够实行明确的安全生产许可制度。譬如，《煤炭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的取得煤炭生产许可
证的十项条件中，只有“（三）矿井生产系统符合国家规定的煤矿安全规程”和“（九）由矿山建设工程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合格证明文件”
两项条件是明确的安全生产条件。《煤炭法》按照市场主体准入条件平等的原则，将《煤炭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对不同所有制煤矿分别规
定条件，改为统一规定各类煤矿应当具备的共同条件。该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取得煤炭生产许可证的八项生产条件和安全条件中，也只有
“（二）矿井生产系统符合国家规定的煤矿安全规程”和“（七）又竣工验收合格的保障煤矿安全生产的设施和环境保护设施”是安全条
件。可见《煤炭法》和《煤炭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关于取得煤炭生产许可证的条件中，只有少数几项属于安全条件，多数是生产条件。 
  《煤炭法》和《煤炭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授权煤炭管理部门负责煤炭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工作，其背景主要是为了加强煤炭行业管
理，赋予煤炭管理部门必要的行业管理手段。当时的各级煤炭管理部门负责行业管理但未完全实行政企分开，既管生产又管安全。因为煤炭
生产许可主要是为解决小煤矿非法开办、乱采滥挖、严重破坏煤炭资源的问题而设定的，所以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煤矿企业主要是规范其
生产条件，安全条件很少并且比较原则。煤炭生产许可制度实施十年来，在建立正常的煤炭生产秩序、规范煤炭安全生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但是，目前全国的煤矿安全状况和监管体制已经发生较大变化，由于两部法律、行政法规制定的年代较远，仅靠煤炭生产许可制度已
经难以解决当前煤矿企业安全生产准入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安全生产的新要求。因此，对煤矿企业的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也必须实行制度创新，在煤矿企业实施安全生产许可制度。  
  自2000年1月10日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挂牌组建以来，国家已经建立了专门负责煤矿安全监察和行政执法的三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原国
家煤炭工业局不复存在。2003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撤销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将由其管理的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改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务院将原由国家经贸委负责颁发管理煤炭生产许可证和煤炭行业管理等职责划至新组建的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而国家发改委的“三定方案”中却没有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职责。国家考虑到煤炭生产许可制度及其规定的安全条件已经不能满足严格
安全生产准入的需要，应当加强对煤矿安全生产条件的规范，强化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的监督管理手段，决定依法另设安全生产许可制度。这
就是说， 对煤矿企业同时实行安全生产许可与煤炭生产许可两种行政许可制度是必要的，两者的目的一致，互为补充。为了使两种行政许可
制度有序衔接，《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煤矿企业应当以矿（井）为单位，在申请领取煤炭生产许可证前，依照本条
例的规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作为安全生产许可制度与煤炭生产许可制度的衔接性规定，应当注意三个问题： 
  一是将安全条件作为煤矿生产的前置条件，安全生产行政许可是取得煤炭生产许可的前置性许可。依照《矿产资源法》与《煤炭法》的
有关规定，煤矿企业取得采矿许可证之后即可进行煤矿建设；煤矿建成投产前经煤炭管理部门验收合格并颁发煤炭生产许可证后，即可正式
投产。煤炭生产许可证的许可事项是赋予煤矿从事煤炭生产活动的权利，煤炭生产许可证是煤矿取得生产资格的法定凭证。安全生产许可证
的许可事项是赋予煤矿保障安全生产的权利，安全生产许可证是煤矿取得安全资格的法定凭证。两者许可的事项不同，被许可人获得的权利
不同。依照《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的规定，煤矿企业进行生产前，必须先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才能取得煤炭生产许可证。对不具备安全
生产条件、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煤矿企业，煤炭管理部门不得颁发煤炭生产许可证，不得准其生产。 
  二是明确了安全生产许可证与煤炭生产许可证的发证时序。只对煤矿企业设定了双重行政许可还不够，必须明确两种许可证发证的程序
与时间的前后衔接。依照《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在先，煤炭生产许可证颁发在后，时序不能颠
倒。  
  三是安全生产许可证与煤炭生产许可证的发证对象是一致的。煤炭生产许可证的发证对象既包括具有法人资格的煤矿企业，又包括煤矿
企业所属的煤矿和矿井（即一矿一井一证）。煤矿的安全生产条件与生产条件密切相关，必须将两者有机结合，做到两种行政许可制度发证
对象的统一。所以，《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煤矿企业及其所属矿井作为发证对象，都要依法申请领取安全生产许可证。
两种许可证发证对象的一致性，有利于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和煤炭管理部门密切配合，齐抓共管，依法建立稳定的煤炭安全生产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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